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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会计监督理论问题的思考  
 作者：胡继荣  

    随着近年来会计监督的严重弱化，会计监督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作用，会
计监督理论如何进一步完善，成为摆在许多会计理论与实务工作者面前的现实问题。
本文拟结合学习新《会计法》，对会计监督的相关理论问题进行探讨。 
    一、会计监督理论的形成会计监督概念的出现是我国会计职能研究的结果，是伴
随着会计职能的研究而提出来的。早在五、六十年代，我国学术界就在较大范围内对
会计的任务与职能进行了讨论，在《会计原理》（财政部高等院校会计教材编写组，
１９６２）一书中，含蓄地把反映和监督当作会计职能，把体现会计本质的任务特别
强调为如实反映和加强监督（葛家澍，２０００）。关于反映和监督的辩证关系有一
个精辟的论述，“如实反映是为了加强监督，会计监督必须以如实反映为基础，而加
强会计监督，又有助于如实反映情况”（《会计原理》，１９６３），这里明确提出
了会计监督的概念。 
    与此同时，在学术界出现了有关会计职能问题的讨论，其主要观点为“会计核算
有两大职能，一是反映，二是监督。反映和监督都是以货币形式进行的”（朝阳，１
９６２）；“会计有两种职能，一是反映，二是监督，会计的一切作用，都是通过这
两种职能来实现的”（陈思贵等，１９６２）。上述观点和提法的出现，可谓是我国
会计监督理论的基本形成。 
    二、会计监督理论的发展 
    会计监督理论的雏形阶段，一般认为会计监督是利用会计监督经济活动过程。在
其理论形成的初期，其初始含义是“通过反映加强监督，严格按照政策、法令、制度
和计划、预算办事”（《会计原理》，１９６３）。后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以及
对会计监督实践活动认识的深化，出现了对会计监督在不同层次，从不同角度所作出
的多种解释。 
    一是会计学上的解释。根据马克思“过程控制和观念总结”的科学论断，会计监
督通常等同于发挥会计监督职能。有的学者解释为“会计监督是按照有关的法规要求
和预期的目标，对经济活动所进行的连续性与系统性的监督。”有的学者解释为“会
计监督是指通过会计工作对本单位经济活动进行的监督，是经济监督的组成部分，是
会计工作的重要职能”。还有的学者认为：“会计监督的功用主要表现在对会计核算
过程中背离会计法律、规范的经济事项进行的监视督察上”。上述会计监督的主要观
点，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我国会计实务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确实使会计担当起了监
督经济活动的角色。 
    二是对《会计法》中关于会计监督规定的解释。我国１９８５年颁布的《会计
法》以及以后各次修订后的《会计法》中，均把会计监督写入了其中。对该解释又可
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８５年—１９９３年的《会计法》为第一阶段。１９９９年１０
月３１日修订的《会计法》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有专家理解为，会计监督就是
“要求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对不真实、不合法或记录不准确的初始信息，对信息加工
处理过程中与实际情况相背离的现象，以及对各种违法的收支行为进行监督，以保证
经济活动能够合规、有序、高效地进行”；有的专家理解为会计监督是“通过对原始
凭证的审查，对财务指标的检查和分析，以保证各项经济业务和财务收支的合法性、
合理性和效益性。”《会计法》中会计监督的内容还可以进一步具体化为三点：
（１）对不合法的原始凭证不予受理；（２）账实不符按规定处理；（３）对违法的
收支不予办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对于会计监督的含义，无论是会计学上的解释，
还是对《会计法》规定的理解，都是我国建国后逐步建立起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
的产物，其使会计成为执行国家计划，代表国家监督企业，反映企业对国家计划执行
情况的主要工具。在第二阶段，会计理论与实务界针对新《会计法》“会计监督”的
内容，进行热烈而广泛的讨论，笔者将在文章的第三部分进行探讨。 
    三、新《会计法》在会计监督理论上的突破 
    新《会计法》所构建的“三位一体”的会计监督体系，较以往的会计监督理论，
笔者认为，有以下几方面的重大突破： 



    １ 进一步完善了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内部会计监督制度，即单位内部控制制度
的重要内容，单位的内部会计监督制度是单位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
本单位具体情况制定的旨在对会计工作、会计资料及其所反映的经济活动进行监督的
一系列规定的总称。 
    会计控制是单位（企业）的会计机构和会计人员，通过会计核算来参与控制本单
位的经济活动过程，以保证会计信息质量的一种内部控制方式。严密、有效的内部控
制制度是其他会计监督的基础。新《会计法》突出了内部控制的要求。在第二十七条
中，对单位内部会计监督制度进行了规定，实际上是突出了衡量和评价会计主体及其
管理控制行为的有效性。内部会计监督的具体内容为：（１）对原始凭证的审核和监
督；（２）对会计账簿的监督；（３）对实物、款项的监督；（４）对财务会计报告
的监督；（５）对财务收支的监督；（６）对其他经济活动的监督；（７）内部审计
和对外部监督的配合等。 
    ２ 明确了单位负责人和会计机构、会计人员的义务与职责。单位负责人应当保
证会计机构、会计人员依法履行职责，不得授意、指使、强令会计机构、会计人员违
法办理会计事项。会计机构、会计人员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会计
事项有权拒绝办理或者按照职权予以纠正。还包括建立一套健全的内部会计监督制
度，内容为：（１）会计人员岗位责任制度；（２）内部牵制制度；（３）稽核制
度；（４）计量验收制度；（５）财产清查制度；（６）财务收支审批制度等。 
    ３ 加强了社会审计的监督作用。新《会计法》规定，须经注册会计师进行审计
的单位，应当向受托的会计师事务所如实提供会计凭证、会计账簿、财务会计报告和
其他会计资料以及有关情况。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要求或者示意注册会
计师及其所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不实或者不当的报告，财政部门有权对会计师事务
所出具的审计报告的程序和内容进行监督。被审计的单位要密切配合注册会计师执行
审计业务，这种配合其实是一种法定的提供义务。 
    ４ 规范了政府各部门的监督职责。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
保险监管等部门应当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职责，对有关单位的会计资料实
施监督检查。新《会计法》在三十三条中既要求各有关部门依照法定职责实施监督检
查，又对有关检查的结论及其利用作出了规定。这样，就规范了政府监督部门在执行
监督过程中有出具检查结论的义务，同时也要求其他政府监督检查部门尽量利用检查
结论，避免重复查账。 
    ５ 加大了对违法行为的检举力度。新《会计法》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对违反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规定的行为，有权检举。收到检举的部
门，负责处理的部门应当为检举人保密，不得将检举人姓名和检举材料转给被检举单
位和被检举人个人。”其精神可从以下几方面理解：（１）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法会
计行为都有权检举，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行使这一权利；（２）收到检举的部门
应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理；（３）如无权处理就应当及时移送有权处理
的部门处理；（４）为了保护检举人，禁止相关部门将检举人姓名和检举材料转给被
检举单位和被检举人个人。 
    ６ 构筑了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会计监督体系。新《会计法》充分吸纳了我国近年
来关于会计监督理论研究的成果，构建了一个内部监督、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督三位一
体的会计监督新体系。这种意义上的会计监督，目前较为一致的解释是：内部会计监
督制度是内部控制制度的重要内容；会计的社会监督是由社会中介机构、注册会计师
执行的审计监督；而政府监督则是以财政、审计、税务、人民银行、证券监管、保险
监管等部门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中实施的行政执法监督。这种解释体现了在当前市场
经济条件下，各会计行为主体之间的权责关系，它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赋予会计监督
的新含义，是会计监督理论的新发展，新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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